
「中華民國童軍第 12 次全國大露營報名作業要點」 

一、依據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112 年 12 月 15 日童總燦字第 112516 號函辦理。 

二、日期：中華民國童軍第 12 次全國大露營訂於 113 年 7 月 10 日(星期三)至 7 月 16 日(星

期二)共計 7 天。 

幼童軍營區： 

第一梯次：113 年 7 月 10 日(星期三)至 13 日(星期六) 。 

第二梯次：113 年 7 月 13 日(星期六)至 16 日(星期二) 。 

三、地點：走馬瀨農場 (臺南市大內區其子瓦 60 號)。  

四、參加人員：  

 (一)童軍營區 

1.已完成三項登記之中級以上童軍及行義童軍。 

2.已完成三項登記之帶團服務員。 

預計人數：新北市 36 團，計 1440 人。 

 (二)幼童軍營區 (本次大露營採露營方式辦理) 

1.已完成三項登記之幼童軍。 (※限國小五、六年級參加) 

2.已完成三項登記之帶團服務員。 

預計人數：新北市分二梯次共 14 團，每梯次 7 團，計 560 人。 

五、報名方式： 

（一）每團 40 人，分 4 小隊。 

（二）以小隊為單位編隊，可跨團組隊。 

（三）組團原則以團為優先單位，其次為自行組隊，建議單一童軍團自行組隊，每隊

最多 2 童軍團合組，完成合組可先告知童軍會以便確認名額。恕不接受零星數

報名，請先自行組隊及組團。 

（四）各童軍團報名，須由至少一名「服務員」且學校編制人員優先帶隊，如只派羅

浮擔任帶隊恕不接受該童軍團報名。 

（五）幼童軍營區組團：分二梯次，每梯次四天三夜。每小隊 9 名幼童軍， 1 名服

務員。(每梯次 7 團，共 14 團) 

（六）童軍營區組團：每小隊 9 名童軍、行義童軍，1 名服務員。(總計 36 團) 

六、報名表填寫及傳送： 

(一)報名參加大露營之個人，請依【報名表】格式 (如附件 2) 詳實填寫個人資料並

填寫【參加同意書】，18 歲以下者另須經家長 (法定代理人)簽名同意，填寫完

成後繳交所屬團長。團長請依大會所提供之 Excel 表格格式 (如附件 3) 彙整「參

加人員名冊」，並於 113 年 1 月 15 日前繳交報名表及繳費。 



 (二)【報名表】【參加同意書】需繳交正本、Excel「參加人員名冊」請 mail 至

s6379@ms26.hinet.net 新北市童軍會信箱。 

(三)有關大露營活動報名相關表格可自行至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網站下載使用(網

址:http://www.scout.org.tw)。 

 (四)報名參加幼童軍團者，基於營區場地有限，為確保最佳活動品質，請勿超額報

名。另報名時務必註明參加梯次，未註明者由大會自行安排參加梯次，不得異

議。 

 (五)大露營行政組將依報名表填寫之服裝尺寸發放服裝 (服裝尺寸表請參附件 

6) ，屆時不得要求更換。 

(六)已回報組團但未在時限內完成報名資料繳交者，視同放棄報名。 

七、參加費： 

 (一)童軍、行義童軍（含帶隊服務員）每人 4,000 元。 

（二）幼童軍（含帶隊服務員）每人 2,500 元。 

（三）費用含伙食費、活動、器材、紀念品、手冊等。參加費不含交通費，交通費

由參加人員自行負擔。 

八、公（差）假：工作人員、參加人員及帶隊教師建請核予公假，活動期間適逢假日，

得於活動結束一年內以不影響課務為原則，自行擇期補假。 

九、報名手續：請於 113 年 1 月 15 日前將參加人員參加名冊電子檔 e-mail：

s6379@ms26.hinet.net 新北市童軍會，參加費請郵政劃撥第 01659650 號

社團法人新北市童軍會，彙轉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附件 2 

中華民國童軍第12次全國大露營【報名表】 
※本表係供活動緊急時參考使用，請各位參加人員詳閱下列事項並填入正確資訊，並請帶團團長妥善保存。 
 

登記類別 
□行義  □童軍  □幼童軍第一梯次  □服務員   

         □幼童軍第二梯次 

*團    次         縣(市)      團 *參加身分 □ 服務員    □ 團員 

*中文姓名  *性    別 □ 男    □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號  

*行動電話  電    話  

* E-mail  

地    址 
      市      區        街 
              鄉              段    巷    弄    號之   (    樓) 
      縣      鎮        路 

*飲食習慣 □ 葷    □ 素 *衣服尺寸  

*疾病史概況 

(就醫時使用) 
 

(本項如無，可免填) 

*緊急聯絡人  *與參加人關係  

*行動電話  電    話  

★血   型 □A □B □AB □O ★RH Type □ 陽性  □ 陰性 

★心律調整器  ★輪    椅  

★其他醫療輔具  ★就醫特殊需求  

★化學品過敏  ★其他過敏  

●食物過敏項目 □蛋 □牛奶 □甲殼類 □魚類 □麵粉 □蕎麥 □水果 □堅果 □其他 

●飲食特殊禁忌  ●其他飲食需要  

▲宗教信仰 
□天主教 □東正教 □新教 □基督教 □印度教 □猶太教 

□回教錫克教 □佛教 □其他 (                  ) 

備    註  

◎1.標“ * ”者為必填資料。  2.標“ ★ ”者為醫務參考，如需就醫可供參考。-無免填 

  3.標“ ● ”者為餐飲參考資料。-無免填  4.標示“ ▲ ”者為信仰需求。-無免填 



參加同意書 (本同意書含活動保險同意書) 

 

茲同意 (□本人□子女)                 參加中華民國童軍第12次全國大露營，並願

遵守大露營各項規定，且依大會要求屬實填寫 (報名表) 資料。同時願以此同意書作為

辦理活動保險使用。  

    此致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參加人(被保險人)：               (需參加人本人簽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號(居留證號碼)： 

                          參加人國籍： □ 中華民國  □ 其他          

                          ※登記團次：      縣(市)      團 

=========================== (※以下滿18歲以上者免填) =================== 

                    家長(法定代理人)：               (需家長親自簽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號(居留證號碼)：                

                      與參加人關係： 

                            家長國籍： □ 中華民國  □ 其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月        日 

================================================================================ 
 

第 12次全國大露營活動保險事項說明： 
 

一、全國大露營活動期間，由主辦單位將參加人員全程辦理投保「旅行平安險」。 

二、依我國現行保險法規規範，所有辦理保險投保者，均需檢附「同意書」，故請務必填寫 。另參加

人需由本人親自簽名；家長 (法定代理人) 部分，需家長 (法定代理人) 親自簽名。 

三、參加人持用居留證者，報名時請檢附影本。 

四、另根據保險法 107條之規範，未滿15歲之被保險人，保險金額 (喪葬費用) 累計上限為61.5萬元

。故主辦單位申請投保時，如經保險公司審核發現：被保險人已有投保其他相關之保險時，主辦

單位僅能依法規改申請辦理「旅行平安險之傷害醫療部分」 (保險金額為 5萬元) 。 



 





           

 

 

                                                                                                           


